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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新型城镇化战略将带来哪些楼市变化

 事件：2024年 07月 31日，国务院发布《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具体涉及四方面：

1. 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和享有教育、

住房、社会保障等权利；

2. 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以特定地区为重点，培育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园区提级扩能，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3. 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培育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

4. 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直接刺激城市住房需求

我们认为，城镇化率的提升是过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主要原

因之一。而近年来，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扩大，导致农业人

口转为城市人口进程放缓，拖累购房需求释放。《行动计划》重点明确

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预计将加快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从而直接刺激城市住房需求增长。

 完善保障房与商品房双轨运行，加速楼市库存消化

我们认为，《行动计划》预计将刺激住房消费和租赁需求增长，并

推动保障性与商品房双轨制的完善。通过地方收储建设保障房，有望

解决城市楼市库存积累问题。《行动计划》中，财政资金向吸纳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较多的城市倾斜，有望加速从现房收储、到保障房建设、

再到保障房配售或出租的运营闭环，加速楼市库存消化。

 城镇化人口享受完善公共服务，充分激发内需潜力

我们认为，当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工资收入提高，享受完善的

城市公共服务，有望增强消费能力，拉动社会消费复苏。《行动计划》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望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充分挖掘内需潜力，

巩固经济基础，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合理增长。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提供就业，促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还明确提出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园区

提级扩能、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等重点措

施。我们认为，一方面，高质量的产业园区建设，有望为农业转移人

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产业园区有望通过政策支持，不断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园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促进产业园区的全面升级和提升。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政策层面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放松有望逐渐向基本面

复苏持续传导，驱动供需改善带动行业触底回升。建议关注重点龙头

房企:保利发展、招商蛇口、滨江集团，以及区域型地方国企:浦东金桥。

 风险提示：

城镇化率提升不及预期；融资环境超预期收紧

强于大市（维持评级）

一年内行业相对大盘走势

团队成员

分析师： 陈立(S0210523080003)
cl30270@hf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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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1、房地产行业周报：新型城镇化五年计划发布，

Top100销售同比改善——2024.08.03
2、房地产行业周报：集体用地流转加速，5年期

LPR 下调——2024.07.28
3、房地产行业周报： 三中全会强调防范化解风

险，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2024.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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